民國100年警察特考四等行政最新訊息

一、應試科目
１、※中華民國憲法與警察專業英文

２、◎國文（作文、公文與測驗）

３、※警察法規概要（包括警察法、行政執行法、社會秩序維護法、警械使用條例、集會遊行法、警察職權行使法、行政中立法）

４、◎警察情境實務概要（包括警察法規、實務操作SOP標準作業程序、人權保障與正當法律程序）

５、※警察勤務概要

６、※犯罪偵查概要

二、「警察情境實務概要」命題範圍：

１、共通：執法倫理、人權保障與正當法律程序、為民服務、溝通與團隊合作。

２、行政：值班巡邏、勤區查察、臨檢盤查、違警處理。

３、刑事：現場勘查、偵查技巧、偵訊筆錄、逮捕移送。

４、交通：事故處理、違規取締、攔停稽查、交通整理。

５、保安：聚眾處理、保安警衛、槍械管制、警備民力。
三、命題大綱：由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負責，考選部議決後，今（99）年12月公告於考選部網站。
